
 

广 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工信园区函〔2018〕218号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2018年度 

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财政扶持资金 

申报评审工作的补充通知 

 

汕头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汕尾、江门、阳江、湛江、茂

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浮市政府： 

10月 24日我厅印发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18

年度省产业共建财政扶持资金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园

区函〔2018〕81 号）以来，各地积极组织开展项目申报评审相

关工作，同时也向我厅反映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。现就

各地反映的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关于制定申报评审工作细则的问题 

申报评审工作细则由各地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

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策》（粤财工〔2016〕384

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

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（修订版）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8〕78号）

等文件规定制定。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 8 部门关于印

发 2017 年度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财政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 



 

 

— 2 — 

的通知》（粤经信园区〔2017〕237 号）及《2017 年度产业共建

资金审核有关情况的处理意见》仅供各地参考，不要求各地申报

评审工作细则与其完全一致。 

二、关于 2017 年度已申报但未安排资金支持的企业再次申

报的问题 

2017 年度各地评审上报的企业中，部分企业暂未安排产业

共建财政扶持资金支持，系审核组对企业申报材料是否符合政策

要求存疑。如上述企业确实符合政策规定，可完善材料继续申报。

各地应审慎审核，确保奖补企业符合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

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策》（粤财工〔2016〕384

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

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（修订版）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8〕78号）

等文件规定的条件，谁审批、谁负责。 

三、关于叠加性奖补中“大型骨干企业、世界 500 强企业、

中国 500 强企业、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、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

（含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的企业）在粤东西北省产业园投资（控

股）制造业企业”获得资金扶持后继续申报的问题 

2017年度获得该项奖补资金不足 1亿元的企业，如果 2017

年度申报后仍有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，可以按规定继续在以后年

度申请奖补资金，但累计获得奖补金额不得超过 1亿元。同时，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

扶持政策》（粤财工〔2016〕384 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企业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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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申请其他叠加性奖补资金。 

四、关于整体转移企业由自然人或非珠三角地区企业法人控

股的问题 

我厅组织开展 2017 年度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财政扶

持资金项目评审时，从确保资金安全考虑，对自然人或非珠三角

地区企业法人控股的企业项目均未安排资金支持。但从调研和各

地近期反映的情况看，整体转移企业有可能出现由自然人或非珠

三角地区企业法人控股的情形。建议下来各地可视企业实际情况

进行评审，对整体转移前后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、确实符合政策

条件的自然人或非珠三角地区企业法人控股企业也可按规定给

予支持。 

五、关于企业网上申报的问题 

从今年开始，省产业共建财政资金扶持项目的审批权限下放

至地级市（地级市不得再向县区下放审批权限），企业按各地市

的要求进行申报即可，不再要求通过省政府网上办事大厅“专项

资金管理平台”进行网上填报。 

 

 

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10日 

（联系人：张柳扬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3426） 

 

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科技厅、财政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生态环 

        境厅、商务厅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统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

        税务局，汕头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汕尾、江门、阳江、 

        湛江、茂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浮市工业和信息化主 

        管部门。 


